








七、 合同效力

甲方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

(一)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和自

然资源规划部门各执一份。

(二 )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(三)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可另

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四)本协议于  年 月  日江苏省无锡市签订。

:

委托代理人(签字)

乙方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: 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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